
宋代吸引外商的法律措施叙论

张 中 秋 陈 景 良

我国 自汉唐至宋元
,

封建国家实行的经济政策一般都是鼓励发展海外贸易
,

但在法律上对

此详细规定的
,

自宋朝才开始
。

有宋一代的市舶条法不仅规定了对发展海外贸易有功官员的奖

励制度
,

而且还在吸引外商方面作 了较为系统的规定
,

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

一
、

积极袭万兔海外负易
,

鼓助外商来华

1
.

加强官吏职责
,

确保海外贸易的发展
。 “

徕远人
,

通货贿
”

是北宋开国以来既定的国策和

立法的指导思想
,

而负责管理海外贸易的各级官吏则是落实这一立法意图的直接执行人员
,

关

系到海外贸易的兴衰
,

所以向为宋廷所重
。

史称
: “

绍兴二十一年四月四 日
,

上 曰
: `

提举市舶官

委奇非轻
,

若用非其人
,

则措置失当
,

海商不至矣
。 ’ ” ①是故

,

宋王朝除了颇频下诏
,

要求各级官

吏推 明祖宗立法之意
,

用心招诱外商外
,

还依法提拔有功人员
。

史载宋高宗的话说
: “

广州市舶

司递年有蕃商息钱
,

如及额许补官
,

此祖宗旧制
。 ” ② 《宋史 》卷 1 8 5《食货下 》记

,

南宋绍兴六年

( 1 1 36 ) 规定
: “
诸市舶首能招诱舶舟

,

抽解物货
,

累价及五万贯
、

十万贯者
,

补官有差
” ; “ 闽

、

广舶

务监官抽买乳香
,

每及百万两转一官
。 ”

可见
,

宋廷对那些能够招徕外国商船
,

增加市舶收入的官吏和纲首 (
“
纲首

” 一般是指船长

或船队的首领
, “

抽解
” 则意同现在的海关税— 作者附注 )

,

或授以官职
,

或提前升转
。

其规定

从北宋业已开始
。

对不能履行职责
,

致使市舶亏损者
,

宋王朝则依法予 以降职之处分
。 “

(宋高

宗绍兴十六年 )九月二十 日宰执进呈广南市舶司缴进三佛齐 国王寄市舶官书
,

且言
`

近年商贩

乳香
,

颇有回损
。 ’

上 曰
`

市舶之利
,

颇助国用
,

宜循旧法
,

以招徕远人
,

阜通货贿
。 ’
于是降右朝散

大夫
,

提举福建路常平茶事袁复一一官
,

以前任广南市舶司亏损蕃商物价
,

故有是命
。 ” ③

2
.

以礼优待外商
,

提高其来华贸易的积极性
。

宋时
,

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商人
,

史书统称为

蕃商
,

宋王朝对蕃商采取积极招诱的态度
,

依法设立专门的管理组织
,

给外商一定的自主权
。

两

宋时期
,

广州
、

泉州诸港 口城市里聚集着大量来华贸易的蕃商
,

他们有的家资百万
,

长住不归
。

《蒲寿庚考 》一书称
: “

蕃坊侨商
,

冬季多归其国
,

其不归者亦多
,

谓之住唐
。

亦有五年十年不归
,

① ②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四至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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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居蕃坊者
。 ” ① 这里所谓的

“

蕃坊
” ,

就是宋政府在广州
、

泉州诸港 口依法设立的管理外国商人

活动的专门机构
。

史载
: “

广州蕃坊
,

海外诸国人聚居
,

置蕃长一人
,

管勾蕃坊公事
,

专切招诱蕃

商入贡
,

用蕃官为之
。 ” ⑧依照宋代的法令

,

蕃坊的长官为蕃长
,

其职多由资深望高的外商担任
,

但必须经过宋政府的任命
。

《宋史 》记
“
熙宁中 ( 10 6 8一 1 0 7 7 年 )

,

其 (大食 )使辛押陀罗乞统察蕃

长司公事
。

诏广州裁度
。 ” ③

蕃长的职责有二
。

一是用心体察皇帝立法之意
, “

专切招邀蕃商
” 。

陈裕青在《蕃寿庚考 》第

二章注七
“

蕃长之职责
”

中写道
: “ 《萍州可谈 》谓

`

蕃长职责专切招邀蕃商
’ ” 。

又 宋史卷 4 9以外

国传
·

大食国条 》舶主蒲希密上表曰
“
( 臣 )在本 国

,

曾得广州蕃长官寄书招谕
,

令入京贡奉
,

盛

称皇帝盛德
,

布宽大之泽
,

诏下广南
,

宠绥蕃商
,

阜通远物
。 ”
二是依其本国法律和习俗处断蕃人

之间轻微的案件
。

朱或《萍州可谈 》卷 2 记
: “

蕃人有罪
,

诣广州鞠实
,

送蕃坊行遣
,

缚之木梯上
,

以藤杖挞之
。

自踵至顶
,

每藤杖三下
,

折大杖一下
。

盖蕃人不衣 挥 挎
,

喜坐地
,

以杖臀为苦
,

反不

畏杖脊
。

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
。 ”

从上述史料看
,

宋王朝一方面赋予外商一定的自主权
,

如自选蕃长
,

蕃长有权依本国习俗

处断轻案等
。

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调动外商来华的积极性
,

同时又方便了对外商的管理
。

另一方

面
,

宋王朝又在对蕃长的任命及刑案的管辖上充分行使着国家主权
。

宋之蕃坊不同晚清的租

界
,

其蕃长的权力也不是近代国际法意义上的
“

治外法权
” ,

更不能等同于晚清时西方列强在中

国攫取的
“

领事裁判权
” 。

它只是宋政府奉行以礼怀柔远人
、

招徕外商来华贸易政策的具体表现

形式
。

《宋史 》卷 3 4 7 《王涣之传 》载
: “

(涣之 ) 知福州
,

未至
,

复徙广州
。

蕃客杀奴
。

市舶使据旧比
,

止送其杖答
。

涣之曰
`

不可
。

论如法
。 ’ ” 另有

“
(汪大献知泉州 )故事

,

蕃商与人争斗
,

非折伤罪
,

皆以牛赎
。

大酞日
: `

安有中国用岛夷俗者
,

苟在吾境
,

当用吾法
。 ’ ” ④这里的与人争斗

,

究竟是

与宋人
,

抑或是蕃人之间
,

因史载不详
,

已无从确知
。

但从总的方面看
,

宋仍在沿用唐律之精神
。

当然
,

由于宋时海外贸易较唐更为昌盛
,

来华外商比唐朝更加广泛
,

许多蕃商长住中国不归
,

有

的杂居民间
,

与华人通婚
,

故在生活中
,

当其与宋人发生纠纷时
,

宋王朝往往照顾其风俗习惯
,

以示优容
。

楼钥 《玫瑰集 》卷 8 8《赠特进汪会行状 》记载
: “

蕃客杂处民间
,

而旧法与都人争斗
,

非

至折伤
,

皆用其风俗
。 ” 日本学者桑原鹭藏说

: “

宋代奖励互市
,

故侨藩甚蒙优遇
,

纵有非法行为
,

每置禾问
,

其同类相犯
,

唐代多以本国法律处置
,

华官不加干涉
。

宋代则尤宽
,

蕃汉之间有犯罪

事
,

苟非重大之事件
,

亦听以彼等法律处分
。 ” ⑤ 此论未必确当

,

但宋与唐比
,

的确在对蕃商案件

的处理中增添了灵活性
。

3
.

设宴搞劳外商及有功人员
。

两宋时期
,

为了鼓励海外贸易
,

每当舶商来往之际
,

市舶司往

往依例设宴慰劳
,

遂为制度
。

宋谓之
“

搞设
”

或
“

设蕃
” 。

《宋会要辑稿 》职官四四之一四至一五称
:

“

高宗绍兴二年 ( 1 1 3 2 )六月二十一 日
,

广南东路经略安抚提举市舶司言
: `

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

市舶
,

收课入倍于他州
,

每欲乞依广南市舶司体例
,

每年于遣发蕃船之际
,

宴设诸国蕃商
,

以示

〔日」桑原鸳藏著
,

陈裕普译注
, 《蒲寿庚考 》中华书局 1 9 5 4 年版

,

第二章注一
。

《宋史
·

外国使
·

大食国条》

同上
。

《宋史
·

汪大献传 》

《蒲寿庚考 》第 4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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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招徕远人之意
。 ’

从之
。 ”

陈先生认为
“

稿设
,

又 可曰设蕃
。

J
’

洲设宴处为海山楼
。

佗①
“

每年十

月
,

蕃商归国之际
,

华官举行慰劳送别之宴
,

视 为常例
,

谓之搞设
。 ’ ,脚宋政府除每年十月依例宴

诸外商外
,

还对招徕外商的有功官员
,

派使赐宴慰劳
。

《宋史
·

马亮传 》记
: “

马亮以右谏议大夫

知广州
,

… …舶商久不至
,

使招徕之
。

明年
,

至者倍其初
,

珍货大集
。

朝廷遣中使赐宴以劳之
。 ”

4
.

市舶纲首招徕外商多者可授官
。

宋代发展海外贸易的措施是
,

对招诱舶商来华贸易达到

一定数 目的外商及市舶纲首直接授予官职
。

因为
“

互市盛则关税 多
,

多则国库增矣
。

故宋室不

惜授官蕃商
,

以资奖励
。 ” ③ 南宋绍兴六年 ( 1 1 38 )规定

: “

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
,

抽解货物
,

累

价 至五万贯
、

十万贯者
,

补官有差
。 ’ ,
万 《宋会要辑稿 》四四之十九载

: “
绍兴六年十二 月十三 日

诏
:

蕃舶纲首蔡景芳特与补承信郎
,

以福建路提举市舶司言
,

景芳招诱贩到物货
,

自建炎元年至

绍兴 四年收净利钱九十八万余贯
,

乞推恩故也
。 ”
又

“

绍兴六年八 月二十三 日
,

提举福建路市舶

司上言
, `

大食蕃国蒲罗辛造船一支
,

舶载乳香投泉州市舶
,

计抽解价钱三十万贯
,

委是勤劳
,

理

当优异
。 ’

诏
`

蒲罗辛特补承信郎
,

仍赐公服履筋
,

仍开谕以朝廷存恤远人优异推赏之意
,

侯回本

国
,

令说喻蕃商广行般贩乳香前来
,

如数 目增多
,

依此推恩
。

余人除搞设外
,

更与支给银采
。 ” ⑥

5
.

允许蕃商与宋官民之家通婚
。

《宋会要辑稿 》高宗绍兴七年 ( 1 13 7) 条
: “

大商蒲亚里者
,

既

至广州
,

有右武大夫曾纳
,

利其财
,

以妹嫁之
。

亚里因留不归
。 ”
又

“
元佑间 ( 10 8 4一 10 9 4 )

,

广州蕃

坊刘姓人娶宗女
,

官至左般殿直
。

刘死
,

宗女无子
,

其家争分财产
,

遣人挝登闻鼓
。

朝廷方悟宗

女嫁夷部
。

因禁之三代
,

须一代有官
,

乃得娶宗室女
。 ” ` ;

清人周诚 《宋东京考 》卷 以登闻鼓检院

条 》略云
: “

禁止三代者
,

谓华侨未过三代
,

不得与宗室女通婚
,

已过三代
,

第四代之外侨
,

其间须

有一代为官
,

乃得娶宗室女
。 ”
既然宋王朝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可与宗室通婚

,

可推而论之
,

外商

在华与宋官吏及民家通婚
,

当是法律所允许的
。

二; 、

保护外商月才产
,

允许外商趁诉

宋一系列保护外商
,

招诱外商的法律措施
,

刺激了外商来华贸易的积极性
。

两宋之时
,

不仅

来华贸易的蕃商络绎不绝
,

而且有的长住中国
,

达五世之久
,

家资数百万
。

对这些久居中国的蕃

商财产
,

宋代市舶条法及律令是加以保护的
。

徽宗政和四年 ( 1 1 14) 五月十八 日诏令规定
: “

诸国

蕃客到中国居住 已经五世
,

其财产依海行无合承分人及不经遗嘱者
,

并依户绝法
,

并入市舶司

拘管
。 ” ⑦对此

,

陈先生进一步分析说
: “

宋时处分蕃商遗产
,

与华人通行户绝法无殊
,

规定五世

者
,

本于中国五世亲尽之意
,

然征诸实际
,

宋代蕃商虽未经五世
,

死后苟无亲近
,

其遗产也依户

绝法
。 ”⑧ 这里所说的户绝法

,

指的是《宋刑统 》卷 1 2“ 户绝资产
” 、 “

死商钱物
”

等条的规定
,

其对

外商遗产的处理
,

可分以下三种情况
:

第一
, “
死波斯及诸蕃人资财货物等

,

伏请依诸商客例
,

如有父母
、

嫡妻
、

男女
、

亲子之相随
,

②《蒲寿庚考 》第 47 页
。

《蒲寿庚考 》第 67 页
。

《宋史
·

食货志下八 ;

《宋会要辑稿 》蕃夷 四之九四

《萍州可谈卷二 》

《宋会要辑稿 》职官 四四之九至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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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诸给还
。 ”

第二
, “

其蕃人
、

波斯身死财物
,

如灼然有同居的骨肉在中国者
,

并可给付
。 ”

第三
,

根据户部的奏请
,

蕃商死后
, “

在室亲姊妹
,

亦请依前例三分内给一分
。

如死客有妻无

男女者
,

亦清三分给一分
。

救旨宜依
。 ” ①在实际生活中

,

宋王朝除依法处理外商财产外
,

还根据

不同的具体情况以灵活的方式处分
,

以体现宋廷广施仁政
、

体恤外商之意
。

南宋时
, “

真理富国

大商死于 (明州 )城下
,

囊资百万
,

吏清没入
。

王曰
: `

远人不幸至以归
。 ” ②这件事的处理使真理

富国王感动不 已
,

次年
,

他向宋王朝致谢说
: “

吾国贵近亡脱
,

尚籍其家
。

今见中国仁政
,

不胜感

慕
,

遂除籍没之例矣
。 ” ③

对于海上遭遇风波的船舶
,

宋王朝特立
“

防守
、

盗纵
、

诈冒断罪法
”
给予保护

。

史记
: “

蕃舶为

风飘著沿海州界
,

若损败
,

及船主不在
,

官为拯救
。

录货物
,

许其亲属招徕认还
,

及立防守
、

盗纵
、

诈 冒断罪法
。

诏从之
。 ”

苗

我国自唐以来
,

封建法律一般禁止越诉
,

但宋王朝却允许外商在受到损害时可以越诉
。

史

载
: “

(南宋宁宗 )开禧三年 ( 1 20 7) 正 月七 日
,

前知南雄州聂周臣言
: `

泉广各置舶司以通蕃商
,

比

年蕃船抵岸
,

既有抽解
,

全许从便货卖
。

今所隶官司
,

择其精者
,

以售低价
。

诸司官属复相嘱托
,

名曰和买
。

获利既薄
,

怨望愈深
,

所以比年蕃船颇疏
,

征税暗损
。

乞申泉
、

广市舶司照条抽解和

买入官外
,

其余物货不得毫发拘留
,

巧作名色
,

违法抑买
。

如违
,

许蕃商越诉
,

犯者计赃坐罪
,

仍

令比近监司专一觉察
。 ,

从之
。 ” ⑤这段史料说明

,

一方面当时封建官员侵夺外商货物现象的普

遍
;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宋王朝对维护外商合法权益的重视

。

三
、

产禁宫员 自 曹海外贸易
,

俊习已外侧舞利益

海外 贸易
,

获利颇大
,

自古以来
,

封建社会就有许多朝廷命官利用职权营私舞弊
,

牟取暴

利
。

《南齐书
·

王混传 》称
: “
广州刺史但经城内一过

,

便得三千万也
。 ”

唐以来
,

岭南之官因掌管

市舶而致巨富者
,

史不绝书
。

⑥ 宋朝 自然也不例外
。

南宋张知甫 《张氏可书 》称
: “

燕瑛罢广曹还

朝
,

载沉香水数十船
,

以遗富寺
,

遂尹应天府
,

时人谓之香燕大尹
。 ”

官员的贪婪与侵夺行为严重

损害了封建国家的利益
,

宋王朝为了保障海外贸易的顺利进行
,

增加国库的收入
,

便不断颁布

法令
,

以打击官吏的侵夺行为
。

概括起来
,

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

1
.

禁止权贵及其亲信私 自经营海外贸易
。

北宋太平兴国初
,

朝廷下诏说
,

叹诸官 )私与蕃国

人贸易者
,

计值满百钱以上
,

论罪
。

十五贯以上黔面流海岛
,

过此送阀下
。

淳化五年申具禁
,

至

四贯以上徒一年
,

稍加至二十贯以上
,

黔面配本州为役兵
。 ’ 州⑦太宗至道六年 ( 9 9 5) 下诏说

: “
比

来食禄之家
,

不许与民争利
。

若官吏阁顾宪章
,

苟拘资财
,

潜通交 易
,

阑出邀外
,

私市掌握之珍
,

公行道 中
,

靡虞惹芭之涝
,

永言贪墨
,

深蠢彝伦
。

自今依令诸路转运司指挥部 内州县
,

专切纠察
,

① 均参见《宋刑统》卷十二
。

②阂《玫瑰集》卷八六 《宋崇敬王 行状 》

一

r少 , 《宋会要辑稿 》职官 四四之八 ;
职官 四四之 三三

。

⑥ 参见 《旧唐书
·

王铐传 》 ; 引日唐书
·

朝澄传 》
。

⑦ 《宋史
·

食货志下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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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文武百僚
,

敢遣亲信于化外贩价者
,

所在以姓名闻
。 ” ①南 宋孝宗乾道七年 ( 1 17 1 ) “ 诏现任

官以钱附纲首
,

商旅过蕃买物者有罚
。 ” ②《宋大诏令集 》卷 l” 有

“

禁文武官僚亲信于化外贩常

诏
” ,

借内容已佚
。

2
.

禁止权贵及市舶官员利用职权和买蕃商货物
。

宋代
,

官吏及市舶官员利用职权对外商财

物进行侵夺克扣
,

其方式有二
:

一是在管理海外贸易的活动中直接购买外商货物
。

此种情况下
,

外商往往因害怕官吏的权势而不敢按正常价格出售
,

只能
“

择其精者
,

授以抵价
, ” ③ 甚至分文

不敢收取
。

二是假公行私
,

名日和买
,

实不给一钱
。

对此
,

宋王朝不得不三令五申
,

严加禁绝
。

至

道元年 ( 9 9 5 ) 六月诏
: “

市舶司监官及知州通判等
,

今后不得收买蕃商杂货及违禁物色
,

如违
,

当

重置之法
。

先是
,

南海官员及经过使臣
,

复请托市舶官
,

如传说蕃长
,

所卖香药
,

多亏价值
。

至是
,

左正言冯拯奏其事
。

故有是诏
。 ” ④又

“

政和三年七月十二日
,

两浙提举市舶司奏至道元年六月

二十六 日救
:

应知州通判诸色官员并市舶司使臣等
,

今后并不得收买蕃商香药禁药
,

如有收买
,

其知州通判诸色官员并市舶司官并除名
,

使臣决配
,

所犯人亦决配
。 ” ⑤这道法令于大观三年推

行到其它各路
.

应该说
,

这是一条非常严厉的法令
。

3
.

禁止官员贪污受贿
。

在管理海外贸易活动 中
,

市舶司官员贪赃受贿的方式种类很多
。

秦

宗礼《北海集 》卷 3 5 《季陵墓志铭 》称
: “

郡当海货所聚
,

税入不货
,

监者积习为奸
,

贪纵 自如
,

至

有八仙之目
。 ”

张守也在《毗陵集 》卷 1 3《鲁詹墓 志铭 》中说
: “

提举福建市舶
,

舶司远朝廷而多奇

货
,

吏鲜 自清
,

商人也困于侵牟
,

公私两弊 ! ” 对此
,

宋廷严令禁止
。

据 《专合要辑稿 》职官四四
、

《宋史
·

刑法志 》
、

《庆元条法事类 》等史料的记载
,

宋代有关市舶条法的诏令不仅严惩市舶司官

吏私取舶商货物的贪婪行为
,

而且也不准许官吏与舶船纲首勾结
,

过蕃买物
,

更不许将舶货寄

存官吏家中
。

史记
: “

诸寄物于品官或蕃客及押判通事人以匿税者
,

杖九十
,

受寄者加一等
,

受财

又加三等 (蕃客并不坐 )
。 ”⑥

应该指出
,

官吏贪赃本是封建社会的固疾
,

仅凭几条法令不可能完全杜绝
,

况且真宗之后
,

宋统治者也 自乱了其法
,

多以恩赦而矜贷赃吏
。

但两宋王朝能在发展海外贸易的总方针下
,

通

过法令奖励有功的官员及市舶纲首
,

处罚贪官污吏
,

以期更多地吸引外商
,

增加财政收入
,

确具

有一定积极的意义
,

于今也有借鉴的价值
。

(作者单位
:

南京大学 河南大学 )

资任绮辑
:

张少瑞

①④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三

② 《文献通考
,

互市拍法 》

⑧ 参见《宋会要辑稿 》职官四四之三二及叶适 《水心先生文集 》卷 18
。

⑤ 《宋会要辑稿 》职官四四之十九

⑥ 《庆元条法事类 》卷三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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